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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接到本公

司股东林旭曦女士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７

，

５９７

，

５５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７９％

）通知，林旭曦女士将其所持本公司股票

２７３９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１４．０５％

）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林旭曦女士与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的履约担保。质押期限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起始日开

始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

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林旭曦女士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

７７４９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３９．７３％

。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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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２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

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美光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７

名，亲

自出席董事

７

名。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本次会议召开

５

日前以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３２５

，

４２５

，

４９７．６２

元、吉隆矿业未分配利润为

２１３

，

０８５

，

４４７．９７

元，华泰矿业未分配利润为

４８

，

３２２

，

９８０．８８

元，因子

公司未分配利润不足以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故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同时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调整后的成员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３

名，魏俊浩先生为主任委员，吕晓

兆先生、单润泽先生为委员。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和变更股票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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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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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３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东江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３

名，亲

自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通知于本会议召开

５

日前以书面方式发至各位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与会监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注册会计师签名确认的《赤峰吉隆黄

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监事会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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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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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４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的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主要议程：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７．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

审议《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内蒙古赤峰市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

Ｂ

座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列席会议人员：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七）出席会议人员：

１．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注册的公司股东或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及高管。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代表身份证复

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证券法律部收到的传

真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４．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一号立方庭大厦

２－２３０

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４４７０１８

６．

传真：

０４７６－８２８３０７５

７．

联系人：张思维 周新兵

（九）其他事项：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自理。

特此公告 。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元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托人签名：

被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代为参加。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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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ＳＴ

宝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１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被实行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东方宝龙”变更为“

＊ＳＴ

宝龙”。

２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９０

，

０５２

，

９２９．０３

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０

，

４５３

，

８３３．４１

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批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

日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仍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

称由“

＊ＳＴ

宝龙”变更为“

ＳＴ

宝龙”。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被实行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

“

ＳＴ

宝龙”变更为“

＊ＳＴ

宝龙”。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３

，

２８４

，

４８０．９３

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３

，

７３１

，

１２３．２２

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批准，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仍实行其他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

称由“

＊ＳＴ

宝龙”变更为“

ＳＴ

宝龙”。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９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７０

号”文《关于

核准赵美光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赵美

光等

８

名自然人将其持有的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并于敖汉旗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了过户登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向赵美光等

８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总计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股股份在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８３３０．２３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东莞市威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培青、赵美光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的公告，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黄金（含伴生元素）采选等。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等。根据上述有关议案的内容，公司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变更为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

富民村；法定代表人姓名变更为赵美光；经营范围变更为黄金矿产品销售、对采矿业的投资与管理。

二、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公司置出原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同时置入和购买赤峰吉隆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相关方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９

号”文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７０

号”

文核准，并已实施完毕。

２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为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是一个完整经营主

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正值。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向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０５２

号”《审计报告》，赤峰吉隆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

２３９

，

６６６

，

２２９．７１

元。

４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３７

，

９０１

，

３８５．８１

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８１３－９

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后，预测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２４４

，

５２７

，

５７５．３０

元。 与

２０１１

年对比，公司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

盈利能力有所增强，经营业绩也有明显改善。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

订）》第

１３．３．８

条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２．１

之规定，对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报，公司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也不触及该条

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公司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３．１

规定的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

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决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现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

销本公司股票交易的其他风险警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宝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思维 周新兵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４４７０１８ ０１０－８２４４７０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４４７０１８ ０１０－８２４４７０１８

电子信箱

Ａ６００９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Ａ６００９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

末

）

２０１１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

末

）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５０６，２８４，３２９．３５ ２５２，４６６，１８０．３３ ９６，０１１，５４８．２６ １００．５４ ４２７．３２ ３２７，２６３，０３０．３２ ７６，８８７，１３９．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６８，８７９，５２８．４７ １４２，３０６，９０１．０５ －３８，１４５，８１９．３７ １５９．２１ ２０２，２１６，３１４．２０ －３８，５６６，２６０．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７，６７３，２９８．５６ ２２４，５９４，６６２．６９ －１，１７０，０４４．７４ －３４．２５ ６０，７８６，８２７．５４ ８，９１９，３１３．１１

营业收入

５７３，９７９，００６．７５ ４４１，９１０，６０５．７６ ４９，０３９，９０６．８４ ２９．８９ １０７０．４３ ２０６，４１５，８８７．２２ ６４，６０２，２５８．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７，９０１，３８５．８１ １１９，７９１，４３７．４２ ４２０，４４０．６５ ９８．６０ ５６４８３．８２ ６４，９２５，２７６．４４ １３，２８４，４８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３１，１１４，６８７．３６ １５５，４６９，５９５．９５ －４，０３９，０１０．１２ ４８．６６ ３９，２６３，４４９．１１ －３，７３１，１２３．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９１．１６ ４８．３６ ４２．８０ ２６．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２４ ０．６５ ０．００４ ９０．７７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２４ ０．６５ ０．００４ ９０．７７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３

（二）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６，１７７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赵美光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４４ １０６，０６６，２５０ １０６，０６６，２５０

吴培青 境内自然人

９．９１ ２８，０８４，１００ ０

质押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赵桂媛 境内自然人

６．４８ １８，３６６，４５０ １８，３６６，４５０

赵桂香 境内自然人

６．４８ １８，３６６，４５０ １８，３６６，４５０

李晓辉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９，１８３，２２５ ９，１８３，２２５

马力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９，１８３，２２５ ９，１８３，２２５

刘永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９，１８３，２２５ ９，１８３，２２５

任义国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９，１８３，２２５ ９，１８３，２２５

孟庆国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６ ４，１３２，４５１ ４，１３２，４５１

张永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２，０００，０３１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

，

上述股东中

，

赵美光

、

赵桂媛

、

赵桂香系收购上市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外的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资产结构及主营业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和相关职责，顺利完成了权利交接、重新

构建上市公司组织架构体系、规范法人治理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工作，保障了全体投资者的利益，为上市公

司的顺利转型，保持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主营业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反向购买合并报表的编制，根据

财政部《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１０

）》关于反向购买的相关规定进行。

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金采选及销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３９７．９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９．８９％

；实

现利润总额

３１

，

９８８．９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７７．５６％

；实现净利润

２３

，

７９０．１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９８．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

２３

，

１１１．４７

万元。

１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５７３，９７９，００６．７５ ４４１，９１０，６０５．７６ ２９．８９

营业成本

１７９，５４２，３６０．９７ １５７，０６９，４３６．１８ １４．３１

销售费用

３５，９８４．４０ ３，０６５，６００．４４ －９８．８３

管理费用

８１，０１８，９７２．５０ ７２，８１９，８５０．０８ １１．２６

财务费用

－１４７，８１４．３７ ６６２，８００．０８ －１２２．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７，６７３，２９８．５６ ２２４，５９４，６６２．６９ －３４．２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５９２，０９９．１３ －６０，００５，５７７．５２ ４２．３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７，１８１，７５０．７３ １００

２

、收入

营业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

１３２

，

０６８

，

４００．９９

元，比例

２９．８９％

，因吉隆矿业

２０１１

年底转让龙井瀚丰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瀚丰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瀚丰矿业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口径调整后

２０１１

年度营

业收入

３３７

，

２５９

，

５０６．３２

元，

２０１２

年比其增加

２３６

，

７１９

，

５００．４３

元，增长

７０．１９％

。 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理矿石量

增加，黄金产销量增加，同时黄金平均售价有所提高。

（

１

）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因素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是黄金金锭，

２０１２

年度生产、 销售黄金数量分别为

１

，

４７１

，

３３９．６４

克、

１

，

６５１

，

７０２．０７

克，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销售数量分别为

１

，

０９６

，

４４２．０４

克、

１

，

０１９

，

７５２．１３

克，同比增长分别为

３４．１９％

、

６１．９７％

。

（

２

）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本年度前

５

名主要客户的销售额为

５７

，

２３８．４６

万元，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９９．７２％

。

３

、成本

本年度前

５

名供应商的采购额为

２

，

７４６．５７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３５．４４％

。

４

、费用

（

１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８．８３％

， 主要原因是上年参与合并的子公司瀚丰矿业发生销售费用

３０５．３５

万元，瀚丰矿业本期未参与合并；

（

２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２２．３０％

，主要原因是上年参与合并的子公司瀚丰矿业发生贷款利息支

出

７０

万元，瀚丰矿业本期未参与合并；

５

、现金流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２５％

，主要原因是上年参与合并的子公司瀚丰

矿业本报告期未参与合并及

１２

月

３１

日销售的黄金隔天回款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度及上年度均为负数）比上年增加

４２．３５％

，主要原因是上年

参与合并的子公司瀚丰矿业本报告期未参与合并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上年参与合并的子公司瀚丰矿

业本报告期未参与合并所致。

（二）资产、负债状况

１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资 产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１２４，５５１，４７９．８６ ２４．６０％ １１，４７０，２８０．４３ ４．５４％ ９８５．８６％

应收账款

１３３，７４３，６６５．２８ ２６．４２％ １００，７６２．９５ ０．０４％ １３２６３０．９９％

预付款项

１０，０４４，０１０．１１ １．９８％ １１，９６４，７５１．９４ ４．７４％ －１６．０５％

其他应收款

４，９８３，７５３．５２ ０．９８％ ４，５８８，９６４．９４ １．８２％ ８．６０％

存货

３０，７３７，８１６．５８ ６．０７％ ７８，６９８，９１７．９２ ３１．１７％ －６０．９４％

固定资产

１３２，６２２，７８０．０５ ２６．２０％ ９８，８７３，０２６．９６ ３９．１６％ ３４．１３％

在建工程

２１，８３８，６７３．４０ ４．３１％ ４，９４１，９８５．６５ １．９６％ ３４１．９０％

无形资产

２４，２４４，８２２．９２ ４．７９％ ２９，２７４，６６６．３３ １１．６０％ －１７．１８％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２，４６１，７６０．３６ ４．４４％ １１，９６１，６４６．２５ ４．７４％ ８７．７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５５，５６７．２７ ０．２１％ ５９１，１７６．９６ ０．２３％ ７８．５５％

应付账款

３，９１３，７８１．８８ ０．７７％ １，１７６，６２２．４７ ０．４７％ ２３２．６３％

预收款项

１３，２４９，２２０．００ 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５３９，３３５．６３ ３．４６％ １８，３５３，７５３．９６ ７．２７％ －４．４４％

应交税费

８３，０８７，５４５．５５ １６．４１％ ７５，８６５，５９７．４６ ３０．０５％ ９．５２％

其他应付款

３２，８６４，１３７．８２ ６．４９％ １，５１４，０８５．３９ ０．６０％ ２０７０．５６％

说明：

（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１２

，

４５５．１５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１

，

１４７．０３

万元增加了

１１

，

３０８．１２

万元，增加率为

９８５．８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销售黄金、白银增加银行存款所致。

（

２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３

，

３７４．３７

万元， 比期初余额

１０．０８

万元增加

１３

，

３６４．２９

万元， 增加率为

１３２

，

６３０．９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销售黄金、白银的货款未结算。

（

３

）存货期末余额为

３

，

０７３．７８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７

，

８６９．８９

万元减少

４

，

７９６．１１

万元，减少率为

６０．９４％

，主

要原因是期初半成品

－

金原矿在本期加工了一部分，且本期生产的黄金金锭全部销售。

（

４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为

１３

，

２６２．２８

万元， 比期初余额

９

，

８８７．３０

万元增加

３

，

３７４．９８

万元， 增加率为

３４．１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在建工程完工转增资产及华泰矿业购入大型提升设备所致。

（

５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

２

，

１８３．８７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４９４．２０

万元增加

１

，

６８９．６７

万元，增加率为

３４１．９０％

，主

要原因是本期吉隆矿业

７２

号脉盲竖井、落凤毛竖井、白金线平硐、白金线竖井、尾矿库改造及华泰矿业五

采区竖井、变电所改造工程等项目本期发生额较大，及吉隆矿业

７２

号脉盲竖井、尾矿库改造等项目竣工转

增固定资产所致。

（

６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为

２

，

２４６．１８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１

，

１９６．１６

万元增加

１

，

０５０．０２

万元，增加率为

８７．７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勘探费支出增加所致。

（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为

１０５．５６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５９．１２

万元增加

４６．４４

万元，增加率为

７８．５５％

，

主要原因是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增加

１８５．７６

万元所致。

（

８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３９１．３８

万元，比期初余额

１１７．６６

万元增加

２７３．７２

万元，增加率为

２３２．６３％

，主

要原因是本期华泰矿业采购设备及吉隆矿业采购煤等暂未结算形成。

（

９

）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零，比期初余额

１

，

３２４．９２

万元减少

１

，

３２４．９２

万元，减少率为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

因是上期预收洛阳紫金银辉黄金冶炼有限公司货款

１

，

３２４．９２

万元本期结算。

（

１０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３

，

２８６．４１

万元， 比期初余额

１５１．４１

万元增加

３

，

１３５．００

万元， 增加率为

２

，

０７０．５６％

，主要原因：一是按照《资产交割确认书》之约定，截止交割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未取得债权人同意

函的负债

２

，

１２９．５１

万元转移至东莞市威远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吴培青交存保证金

５００

万元、赵美光代吴培

青交存保证金

１

，

６２９．５１

万元；二是收取采区安全生产保证金、预留工程质保金等增加。

（三）核心竞争力

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全资子公司吉隆矿业和华泰矿业的黄金矿产资源。吉隆矿业、华泰矿业共包含有

３

项采矿权和

５

项探矿权，已提交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的黄金资源储量约

２６．９３８

吨，吉隆矿业所属撰山子矿

区的金平均品位为

１５．１２

克

／

吨，华泰矿业所属红花沟一采区的金平均品位为

７．０７

克

／

吨，华泰矿业所属莲花

山五采区的金平均品位为

８．０４

克

／

吨。 矿石品位高，属于国内当前少有的高品位富矿床。 因此，相比同类黄

金矿山企业，公司黄金生产的单位成本较低，毛利率较高。

（四）投资状况

１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威远集团出售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

产、负债（含或有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包括东莞市晨曦物业租赁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广州光华荣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股权、广州宝龙防弹车有限公司

５２．３８％

股

权；向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刘永峰、任义国、马力、李晓辉、孟庆国八位自然人定向发行股份作为支付

对价，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吉隆矿业

１００．００％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对外投资及其变化情

况详见会计报表附注四。

２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

（

１

）吉隆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主要从事黄金采选、销售业务。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该公司总资产

４５

，

５７５．３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５

，

１２８．５３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

，

１３７．４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８

，

２９６．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７３８．３６

万元。

（

２

）华泰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主要从事黄金采选、销售业务。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

公司总资产

１２

，

９７９．９８

万元， 净资产

９

，

００９．８８

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４３０．７３

万元、 营业利润

２

，

９６４．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２２８．２６

万元。

（五）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规定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３２５

，

４２５

，

４９７．６２

元、吉隆矿业未分配利润为

２１３

，

０８５

，

４４７．９７

元，华泰矿业未分配利润为

４８

，

３２２

，

９８０．８８

元，因子

公司未分配利润不足以弥补母公司历史累计亏损，故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同时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１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年末净资产

（

元

）

本年净利润

（

元

）

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入

３５１，２８５，２５２．０２ ２１７，３８３，６３０．５５

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入

９０，０９８，７５９．２２ ２２，２８２，５９９．１６

２

、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处置日净资产 年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广州光华荣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出

２，６１８，５７０．８７ １０，００５．０８

广州宝龙防弹车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出

２６，００１，７３８．７３ ３，３８９，４９９．５５

东莞市晨曦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出

１０，０７５，３１１．４５ ８４，７００．７４

广州市宝龙汽车配件研发制造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出

注

１

：本附注“一、

１．

公司设立情况”所述，本公司经批准进行重大资产出售、重组，将本公司持有的广州

光华荣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股权、广州宝龙防弹车有限公司股权及东莞市晨曦物业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出

售给东莞市威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远集团），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注

２

：广州市宝龙汽车配件研发制造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分别注销了国税和地税的税务登

记，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对该公司一直不予合并报表。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１３８

，

２０５

股，占总股本

０．１４９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美菱电器”）股改方案为：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其

所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美菱电器

１０

股

Ａ

股流通股获

得

１．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

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Ａ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题，故在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美菱电器

Ｂ

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

集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共同承诺：美菱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２００６

年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

２００７

年较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净利

润增长率为正，且平均不低于

３０％

（以该期间美菱电器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

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团将追加对价安排。 追加对价数量按照现有

Ａ

股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追加

１

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１５

，

１５３

，

０３４

股，四川长虹承担其中的

５

，

５２５

，

９８５

股，长虹

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６４８

，

２９７

股，美菱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９７８

，

７５２

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截至美菱电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 如果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

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所持股份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

集团同意为部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菱集团偿还代

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经美菱电器

２００７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及股东延长锁

定期的承诺

、

追加对价承诺

等

履行完毕

，

追加对价承诺的条件未触发

。

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持其持有的

股票

。

２

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

。

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

３

海尔集团青岛冷凝器厂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

。

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

４

高如盘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

。

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

注：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

锁定期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

之十。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

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３８

，

２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９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备注

１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

有限司

７２１，３９６ ７２１，３９６ ０．０９４５％ ０ －

２

合肥兴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０８，４０５ ２０８，４０５ ０．０２７３％ ０ －

３

海尔集团青岛冷凝

器厂

１０４，２０２ １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３６％ ０ －

４

高如盘

１０４，２０２ １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３６％ ０ －

合 计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０．１４９０％ ０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６，４６８，２７３ ８．７０％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６５，３３０，０６８ ８．５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６，９５５，６１１ ７．４６％ －７２１，３９６ ５６，２３４，２１５ ７．３６％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５１２，６６２ １．２４％ －４１６，８０９ ９，０９５，８５３ １．１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２６５，５２０ １．２１％ －３１２，６０７ ８，９５２，９１３ １．１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７，１４２ ０．０３％ －１０４，２０２ １４２，９４０ ０．０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９７，２７０，９３２ ９１．３０％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６９８，４０９，１３７ ９１．４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４，４０６，９３２ ６９．９７％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５３５，５４５，１３７ ７０．１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６２，８６４，０００ ２１．３３％ １６２，８６４，０００ ２１．３３％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６３，７３９，２０５ １００％ ７６３，７３９，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

含送股等

）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１

合肥兴泰控股集

团有限司

０ － ２７，７３０，９７４ ６．７０４１％ ７２１，３９６ ０．０９４５％ （

注

１）

２

合肥兴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０ － ０ － ２０８，４０５ ０．０２７３％ （

注

２）

３

海尔集团青岛冷

凝器厂

８５，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 １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３６％ （

注

３）

４

高如盘

０ － ０ － １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３６％ （

注

４）

合计

８５，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２７，７３０，９７４ ６．７０４１％ １，１３８，２０５ ０．１４９０％％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美菱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兴泰控股；本次拟解除限售股

份为其收回的股改垫付对价

５００

，

９７０

股； 前述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更为

７２１

，

３９６

股。 本次申请解禁

７２１

，

３９６

股。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该公司从原股东合肥塑料总厂受让股份

２０４

，

９３０

股， 前述股份经过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后变更为

２４５

，

９１６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其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

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３７

，

５１１

股。 本次申请解禁

２０８

，

４０５

股。

注

３

：该厂其持有的原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更为

１２２

，

９５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其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１８

，

７５５

股。 本次申请解禁

１０４

，

２０２

股。

注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该个人从原股东浙江慈溪横河电讯元件厂受让股份

８５

，

３８７

股； 前述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更为

１２２

，

９５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其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

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１８

，

７５５

股。 本次申请解禁

１０４

，

２０２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５ １２

，

５４３

，

５５９ ３．０６％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７４

，

０７４

，

０２０ １７．９１％

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２

，

７８３

，

３４２ ０．６７２９％

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４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０４１７％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７ ９３

，

３８５

，

２００ １４．６７％

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５ ６０７

，

８４６ ０．０９５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认为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司、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尔集

团青岛冷凝器厂、高如盘

４

名限售流通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

的资格。

七、其他事项

１

、垫付对价偿还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尔集团青岛冷凝器厂、高如盘

３

名限售流通股股

东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完成了

垫付对价偿还事宜，该

３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可申请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

否；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

否；

５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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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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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邮件和电

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１３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３

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劲松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关于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世联咨询（香港）有限公司增设个人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香港注册了全资子公司“世联咨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

香港”。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代理、房地产经纪服务；投资方及董事：深圳世联地产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使世联香港更加高效、有序的运营和管理，公司董事会拟对世联香港增设一名个人董事王海晨先生，并授权董事

王海晨先生签署世联香港涉及与工商税务局的业务办理、日常运营、财务收支、银行账户开立和操作相关的所有文件。

王海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王海晨先生简历

王海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及

会计从业资格；曾任职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Ｅ＆Ｙ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

ＰｗＣ

）、上海毅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资信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Ｇｅ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６

年加入美国联合包裹服务有

限公司（

ＵＰＳ

），历任

ＵＰＳ

供应链管理服务部门中国区财务负责人、

ＵＰＳ

中国区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８

年加盟世联地产，任财务

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王海晨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地产”）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评

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重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品牌授权、房地产市场数据、市场拓展及营销、营

业场所租赁等四个方面的合作。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签署的原协议自动终止。

本协议所述合作事项

２０１２

年度总交易金额为

４４．０９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品牌授权及房地产市场数据合作年度交易金

额不超过

５０

万元，市场拓展及营销合作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ＩＴ

设备、网络专线及营业场所租赁年度交易金额不

超过

５００

万元，年度总交易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收取的品牌使用费

世联评估

５０

万元

３．８２

万元

１００％

向关联人支付的数据使用费

２１．２

万元

１００％

向关联人收取的营销服务费

５００

万元

向关联人支付的营销服务费

向关联人收取

ＩＴ

设备及网络专线租赁费

５００

万元

１７．４５

万元

１００％

向关联人收取的营业场所租金

１．６２

万元

１００％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

月

３０

日，向关联人累计收取的品牌使用费

２．８１

万元，收取的营业场所租赁费

１．１６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守坤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评估、土地评估、信息咨询、房地产应用软件开发及维护（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裙楼东

０４

层

１Ａ

号单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５

，

７４９．３６

净资产

４

，

２６５．５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８８７．２４

净利润

１

，

８２３．４３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发起人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罗守坤持有世联评估

９０％

的股权；世联评估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人，形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１

）世联地产授权世联评估在其对外出具的评估报告上使用世联地产合法拥有的商标，商标注册证编号为

５７６２２１１

、

５７６２２１２

、

５７６２２１３

、

７４２４６４９

、

３０１１４２８

、

３０１１４３２

。世联评估向世联地产支付的品牌使用费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经双方协商后

的公允价格确定。

（

２

）世联地产拥有明源等房地产专业交易数据系统，世联评估拥有房地产电子估价系统（

ＥＶＳ

）等房地产数据服务，双

方各有特长，互相支持。 双方相互支付的数据使用费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经双方协商后的公允价格确定。

（

３

）世联地产拥有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服务的结构布局与网络资源，将为世联评估开拓业务提供专业及客户资源

支持；对世联地产介绍促成的房产土地评估业务，世联评估向世联地产支付的营销服务费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经双方协商

后的公允价格确定。

（

４

）世联评估将为世联地产市场拓展及营销提供支持。对世联评估介绍促成的房地产顾问和代理服务，世联地产向世

联评估支付的营销服务费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经双方协商后的公允价格确定。

（

５

）世联地产将相关的

ＩＴ

设备出租给世联评估，并提供必要的管理和维护；另外，世联地产将拥有并进行管理和维护

的网络专线的部分资源出租给世联评估。 世联评估向世联地产支付的

ＩＴ

设备和网络专线的租赁费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经

双方协商后的公允价格确定。

（

６

）世联地产根据世联评估业务发展的进度规模需要，为世联评估提供租赁营业场所服务。对世联评估拓展的业务区

域，如世联地产已设分支机构拥有办公场所的，世联地产向世联评估出租或转租营业场所，租金按照同类物业的租金水平

确定。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协议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止

生效条件：董事会审议批准，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世联地产与世联评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其实现房地产集成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双方的战略合作，完

善集成服务链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利用客户资源实现交叉销售，以取得合作共赢。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利益，并且依据市场行情作为定价依据。此类关联交易可增强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经营的获利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在《关于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提交董事会之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平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光软件”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已完

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

、授予对象及数量：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拟向

３０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２

，

８０６

，

６７０

股限制性股票。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７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全部限制性股票，

５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减少认购数量， 因此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

人数调整为

２９５

名，授予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４９４

，

６５０

股。

３

、授予价格：

７．８９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公司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有效期及禁售期

本计划的有效期自标的股票授予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４

年。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

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内，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至

２４

个月内（第一个解锁期）、

２４

个月后至

３６

个月内 （第二个解锁期）、

３６

个月后至

４８

个月内 （第三个解锁期）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和

３０％

。

二、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前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１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拟向

３０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２

，

８０６

，

６７０

股限制性股票。 在授

予过程中，激励对象李攀峰、孙岩、常蕊、彭会友、刑立魁、袁继武、吴强等

７

人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拟授予其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２０４

，

２４０

股；激励对象刘志刚、江泽华、朱书彦、王斌、贾宏松等

５

人因个人原因减少认

购限制性股票共

１０７

，

７８０

股；其他激励对象获授并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２

、激励对象实际认购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数量

（

份

）

实际认购数量

（

股

）

实际认购数量占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１

黄建元 副董事长

、

总裁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２

黄笑华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３

朱 安 董事会秘书

、

高级副总裁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４

毛华夏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５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

工

２９１

人

１２

，

１４６

，

６７０ １１

，

８３４

，

６５０ ９４．７２％

合计

１２

，

８０６

，

６７０ １２

，

４９４

，

６５０ １００％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６Ａ０００２

号）：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元， 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元。 根

据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

稿）及其摘要》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本次由

２９５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行

权，增加股本人民币

１２

，

４９４

，

６５０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款共计人民币

９８

，

５８２

，

７８８．５０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

币

１２

，

４９４

，

６５０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肆拾玖万肆仟陆佰伍拾元整）。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元，业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国浩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６Ａ８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元， 实收资本（股本）

为人民币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元。

三、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３，３０４，５８３ ２０．７７％ １２，４９４，６５０ １０５，７９９，２３３ ２２．９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６，１６１，５５９ ５．８２％ １１，８３４，６５０ ３７，９９６，２０９ ８．２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１６１，５５９ ５．８２％ ２６，１６１，５５９ ５．６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８３４，６５０ １１，８３４，６５０ ２．５６％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７，１４３，０２４ １４．９５％ ６６０，０００ ６７，８０３，０２４ １４．６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５，９５５，５６８ ７９．２３％ ３５５，９５５，５６８ ７７．０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５，９５５，５６８ ７９．２３％ ３５５，９５５，５６８ ７７．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４９，２６０，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９４，６５０ ４６１，７５４，８０１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按新股本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股增加至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

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在授予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９

，

１００

，

４９６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３．１６％

，其全资子公司珠海市浩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２８％

的股份，

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４

，

８８２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７６％

。 本次授予完成后，陈利浩先

生、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分别变为

１２．８０％

、

７．５５％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选举郭健先

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规定，公司法

定代表人由陈永弟变更为郭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换发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５８７９６０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郭健

注册资本：

３１３２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环保功能涂料、绿色环保家居用品、汽车环保节能美容护理用

品、精密包装制品、气雾剂产品；建筑涂装工程施工（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限制项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